关于对信访人夏雁海投诉烟花爆竹

监管不力情况的报告
市局：

2023年1月30日，接智慧信访信息系统转来的编号为WS12002301295239的信访来件，内容为投诉烟花爆竹监管不力。目前该信访事项已办理完毕，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信访人基本情况  
姓名：夏雁海 身份证号：120105196009054518 住址：天津市。

二、信访人主要诉求

信访人夏雁海通过智慧信访信息系统进行信访，主要诉求：投诉烟花爆竹监管不力。 

三、主要工作情况

接件后，我总队安排民警杨天亚负责此项工作。一是针对烟花爆竹由谁管理的问题。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对烟花爆竹管理的职责有明确规定，其中第四条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；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；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和进出口检验。第五条：公安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组织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二是关于烟花爆竹的管理及执法工作的问题。按照职责分工，作为公安部门，每年都对烟花爆竹管理工作有工作部署，尤其对对非法运输、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，均进行了严厉地打击。针对2013年元旦、春节期间，我市各类聚集活动增多这一形势，我局着手部署相关工作，1月1日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放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并对重点区域、部位，指挥属地管辖分局进行调度，组织民警对在冰面活动的群众进行疏导劝阻、对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行查处。2023年1月1日以来，全市共查处烟花爆竹案件六百余起；共处罚六百余人，其中治安拘留五百余人、罚款六十余人；共收缴烟花爆竹两万余箱。 

四、执法责任和信访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情况
无相关情况。

五、目前信访人情况

因信访人诉求未与信访人进行电话沟通。

特此报告。

治安管理总队
2023年2月6日

